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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基

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４

月

１５

日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全国的所有营业网点对投资者

开始代理销售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系列行业类别证券投资基金（包括泰达宏利成长类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周期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稳定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效率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红利先锋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及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同时开通以上基金其他相关业务。

中信证券在全国共设有

４９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的相关业务。投资者可以拨打

中信证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也可以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或访问中信证

券客户服务网站：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投资者欲了解以上各只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或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或登录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查询。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１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９３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２，０２３，４６２．８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

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２０２，３４６．２９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１０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２０１１年第２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８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

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８日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２００２］１２８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３

）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

式为准。 投资者可到销售网点，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网站确认分

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

变更手续。

４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５

） 权益登记日之前（含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

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

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６

） 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为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准

确地收到分红确认书，本公司特此提示：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如发现错误请到开

户网点办理地址更正手续。

７

） 咨询办法

（

１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深

圳发展银行、东莞银行、宁波银行、渤海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及各大券商等机构的代销

网点。

（

２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免长话费） 或

０１０－

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

（

３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３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告的业绩：同向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 ６５％

盈利：

２４１６

万元

盈利：

3624

万元

-398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８２３

元–

０．０９０５

元 盈利：

０．０５４９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主导产品市场需求增加，产品结构优化，提高了产品综合毛利率，导致公司经

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期业绩预计数据由公司计财部初步估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2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3

月

4

日上午

9

：

30

起停牌；

2011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发布了

"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司董事会同

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截止目前，公司、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以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各项事宜。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

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工作，及时予以公告；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http

：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265

证券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3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2

日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海口西仪股份招待所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总经理杨波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14,999,78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3.8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鉴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为：

214,999,7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唐予华先生、赵雨东先生、伍志旭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为：

214,999,7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为：

214,999,7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4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为：

214,999,7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为：

214,999,7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为：

214,999,7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7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报告议案》的决议；

本议案涉及

3

家关联股东，分别是：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和武汉长江光电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3

家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为：

10,534,79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8

、审议通过《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对

201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

报告

>

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为：

214,999,7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及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７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了本期业绩

预告。 预计的业绩为：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５８２．６２－０

万元

１１６５．２４

万元 下降

５０％－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２７－０

元

０．０５３

元 下降

５０％－１００％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

–

５０％

盈利：

１１６５．２４

万元

盈利：约

1165.24

万元

-1747.8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５３－０．０８０

元 盈利：

０．０５３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会

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公司与前述注册会计师对本业绩预告修正不存在

分歧。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本业绩预告修正的依据及过程是适当和审慎的。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曾为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

友网络）的

１３５３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因聚友网络未履行还款义务，有关法院判

决公司就该担保事项承担

１１５３０

万元的担保责任，并查封、冻结公司部分资产。 按照

会计政策的规定，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就该担保事项共计提预计负债

１０３７７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３

月末，公司陆续收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部出具给聚友网络的免

息通知函。前述资料显示公司对聚友网络的担保责任明显下降。按照有关规定，公司

就该担保事项应计提的预计负债相应减少。 因此，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随之增加

７００

万元左右。 公司因前述原因调减预计负债属资产负债表日

后调整事项。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如因会计政策变更，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则可能对公司本报告期

业绩较上年同期业绩的增减变动幅度产生影响。 如果公司在本公告披露后发生目前

尚无法预料到的变化，将影响本次业绩修正的准确性。 本报告期业绩的具体数据以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为准。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为

８４０

万股；

２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４０

号”文核准，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２００

万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３３．８８

元

／

股，其中网下发行

８４０

万股。 网下发行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和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发行的股票在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锁定三个月之后方可上市流通。现锁定期将满，

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发行的

８４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

１２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网下发行限售股份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７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补充协议的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签订

＜

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以下简称“华夏

银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三方经协商，达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将在华夏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４３５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１９１０００１９６０２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

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元）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１４４１３５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１４４１３６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１４４１３７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１４４１３８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１４４１３９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１４４１４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二、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公司以定期存单形式存放的资金，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并在定期存单解除后将及时转入“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进行管理，并及时通知平安证券或其保荐代表人。本补充协议中所有的定期存单不得质押。公司

如需提前支取定期存单项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平安证券，并按三方上述约定办理。

三、本补充协议生效后，构成 “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三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四、本协议未尽事宜，参照“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及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之

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农银汇理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６６０００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农银汇理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农银汇理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获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０１

，

７９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３

，

２９６

，

５６１

，

５５９．８４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９８８

，

４９５．６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３

，

２９６

，

５６１

，

５５９．８４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９８８

，

４９５．６０

合计

３

，

２９７

，

５５０

，

０５５．４４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３９８

，

０３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１２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符合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注：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

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农银汇理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农银汇理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

３

个月

时间开始办理。 本基金的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在确定了开放申购与赎回的具体时间后，本

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开放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股票简称：建峰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３８５０

万元 盈利：

３５９．４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６４

元 盈利：

０．００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亏损的主要构成：

１

、汇兑损失

１２０８．６８

万元，去年同期汇兑收益为

１５０１．４６

万元；

２

、二化项目期间费用进入当期损益

２１９８

万元；

亏损的主要原因：

一化装置例行停车检修，二化装置

３

月

１

日开始供气、价格高于一化用气价格且供气

量不足。

四、其他

本公司上述业绩是公司财务部作出的初步估算，未经审计，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1-021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拟中标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1

年

4

月

11

日，中化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在山西招投标网发布《宁武盘道梁

48MW

、朔城

牛家岭风电场

48MW

、 平鲁败虎堡风电场一期扩容工程及二期工程风机设备采购招标评标结果公

示》，华仪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仪风能

"

）成为（招标编号：

CNCCCITC-SX-FGFJ/01

）平鲁败虎

堡风电场一期扩容工程及二期工程的第一顺位中标人， 拟中标产品为

43

台

1.5MW

风力发电机组。

现将评标结果公示有关内容摘要如下：

本次评标公示媒体为山西招投标网，由中化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代理招标，详细内容请

查看山西招投标网：

http://www.sxbid.com.cn/issue/cinform_content.asp?no=67376

。

公示期：

2011

年

4

月

11

日至

2011

年

4

月

17

日。

风险提示：由于目前尚处于公示期，华仪风能能否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并签订正式

供货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华仪风能能够签订正式供货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华仪风能若收到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及签订正式合同，公司将及时公告项目中标的有关

情况和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更正公告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刊登的《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一、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依据” 中关于配售对象报价情况统计的

部分内容有误，经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电子发行平台数据进行认真比对核查后，现对该错误指出

并予以更正。

更正前：

按询价对象类型将全部配售对象报价情况统计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配售对
象数量

申报报价区间
（

元
／

股
）

算术
平均值
（

元
／

股
）

报价中位数
（

元
／

股
）

加权平均
值

（

元
／

股
）

申报数量占
比

（

％

）

基金公司
３７ ２７．００～４５．００ ３６．６３ ３６．００ ３７．１２ ４４．８７

证券公司
１４ １８．７０～４６．６０ ３６．９４ ４０．００ ３４．５８ ２０．００

财务公司
３ ３１．００～４４．８８ ４０．３１ ４１．００ ４０．０４ ３０．５１

信托投资公司
１４ ４１．１０～４５．９５ ４３．５１ ４３．５０ ４２．５４ ４．６２

保险公司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ＱＦＩＩ

机构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推荐机构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所有配售对象
６８ １８．７０～４６．６０ ３７．７９ ４０．００ ３７．７５ １００

更正后：

按询价对象类型将全部配售对象报价情况统计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配售对
象数量

报价区间
（

元
／

股
）

算术
平均值
（

元
／

股
）

报价
中位数
（

元
／

股
）

加权
平均值
（

元
／

股
）

申报数量占
比

（

％

）

基金公司
３７ ２７．００～４５．００ ３６．６３ ３６．００ ３７．１２ ４４．８７

证券公司
１４ １８．７０～４６．６０ ３６．９４ ４０．００ ３４．５８ ２０．００

信托投资公司
１４ ３１．００～４４．８８ ４０．３１ ４１．００ ４０．０４ ３０．５１

财务公司
３ ４１．１０～４５．９５ ４３．５１ ４３．５０ ４２．５４ ４．６２

保险公司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ＱＦＩＩ

机构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推荐类机构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所有配售对象
６８ １８．７０～４６．６０ ３７．７９ ４０．００ ３７．７５ １００

更正原因：

工作人员在不同文档之间进行电子表格链接迁移时出现无意识错误，致使上述表格中“信托投

资公司”和“财务公司”的“配售对象类型”及“配售对象数量”两栏的位置出现对调，容易导致配售对

象查看该公告时出现不便。

经对主承销商的簿记结果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电子发行平台原始报价数据进行认真比对核

查后，可以确认主承销商的簿记结果无误，上述更正涉及的内容不影响主承销商的簿记结果和定价

分析结论，《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的其

它内容不需更改。

特此公告，并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发行人：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1-030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因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智科技

"

）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

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5

月

24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现将该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创智科技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

2007

年年度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正式受理了创智科技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创智科技目前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申请

的决定

(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

。 若在规定期限内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该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二、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作出（

2010

）深

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科技进行重整，

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为创智科技管理人。创智科

技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在深圳中院第四审判庭召开， 创智科技债

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草

案》

"

）（详见

2011-025

号公告）。 鉴于《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同日下午召开了出资人组会议，就《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

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审议，会议表决否决了《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详见

2011-026

号公告）。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创智科技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创智科技被宣告破产，该公司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 创智科技能否恢复上市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2011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1-029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作出（

2010

）深中法

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创智科技

"

）进行重整，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下简

称

"

管理人

"

）为创智科技管理人。

创智科技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在深圳中院第四审判庭召开，

创智科技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详见

2011-025

号公告）。 鉴于《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

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同日下午召开了出资人组会议，就《重整计划

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审议，会议表决否决了《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详见

2011-026

号公告）。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出资人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出资人组协商，出资人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商

的结果不得损害其他表决组的利益。若出资人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条件的，债务人或者管理

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若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企业破产

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将裁定终

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创智科技破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再次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相关事宜将在深圳中院决定后另行公告。管理人将根据重整

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1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欣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４２０

万元

－ ４６４．５

万元 增长：

９．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１４３

元

－０．０１５８

元 增长

９．１９％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季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宜昌投资的项目子公司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

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提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